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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98 學年度第 1 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98 年 11 月 9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行政大樓七 OO 七會議室  
主席：蔡教務長秀芬 紀錄：楊伶升

出席：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孫編審碧霞、哲學所游委員淙祺(楊教授

凱麟代理)、外文系余委員幼珊、物理系周委員雄（莊教授豐

權代理）、機電系蔡委員得民（李教授貫銘代理）、海資系邱委

員素芬、政治所廖委員達琪、教育所楊委員淑晴、通識中心自

然應用組戴委員妙玲 
列席：課務組楊組長錦華、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古助理佳蓉 
請假：逢甲大學林副教務長哲彥、高雄師範大學魏主任慧美、教務處

李副教務長錫智、應數系蔡委員志賢、電機系黃委員義佑、財

管系徐委員守德、資管系張委員德民、海資系林委員全信、通

識中心體健服務組劉委員季諺 
主席報告： 

甲、 主席報告到會人數，隨即宣佈開會。 
乙、 確認 97學年度第 3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會議紀錄決議執行

情形：附件一。 
丙、 報告事項： 

1. 「教學意見即時回饋系統」已於本學期建置完成並開放老師

使用，教師可選擇網路或書面方式自行施測，以作為教師之

教學回饋參考，不納入考核記錄，請各位委員多加協助宣導。 

2. 依據「教學優良課程獎勵辦法」，9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有 71
門課程及 63 位教師符合條件，將由校長頒發獎勵狀。 

3. 依據「教學意見調查追蹤輔導辦法」，97 學年度第 2 學期並

無需追蹤輔導之課程/教師。 

丁、 討論事項： 
一、 擬修訂本校教學意見調查表，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實驗類和實習類問卷增列 2 題「本課程之教師

親自授課的頻率為：（本課程教師按課程時間表所列

時數折半核計為原則授課）」和「若填答教師未親自

授課，請說明實際情況：」之題目，納入實驗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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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類之「教師與教學團隊之敬業精神」中，修訂

後問卷如附件二。 

二、 擬修訂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三），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如附件三），提教務會議審議。 

三、 擬將系所學程之教育目標以及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納入「畢

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之回饋問卷」中，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將系所學程之教育目標以及學生核心能力指標

納入問卷中。 
附帶決議：請教務處發函通知各系所學程，重整其教育目

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指標，兩者簡化至 10 項以

內，並以中文敘述為主（英語授課之系所不在

此限）；另提供範本給各系所學程參考。 

四、 有關教師評鑑系統之教學態度採計課程類別，提請討論。 

決議： 
1. 通過 98 學年度教師評鑑之教師教學態度指標採計 97

學年度教學意見調查「講授類」、「體育類」「研討類」、

「音樂類」、「展演類」五類課程。 
2. 因本次委員會修訂通過將「本課程之教師親自授課的

頻率為：（本課程教師按課程時間表所列時數折半核計

為原則授課）」和「若填答教師未親自授課，請說明實

際情況：」之題目，納入實驗類和實習類之教師與教

學團隊敬業精神中。自 99 學年度起教師評鑑之教師教

學態度指標採計教學意見調查中「講授類」、「體育類」

「研討類」、「音樂類」、「展演類」、「實驗類」、「實習

類」七類課程（「演講類」除外）。 
 
 



附件一 

國立中山大學 97 學年度第 3 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 
會議紀錄決議執行情形 

※討論事項： 
一、擬修訂本校教學意見調查表，上次會議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三，提請討論。 
決議： 

1. 八類教學意見調查表答題選項中之標記（以講授類如

附件四為例），由「○7 ○6 ○5 ○4 ○3 ○2 ○1 」修正為「○○○○

○○○」。 
2. 八類教學意見調查表中「一、學生學習態度」修正為

「學生態度」。 
3. 八類教學意見調查表於「學生態度」部份皆增加一

題：「我填答本教學意見調查表的用心程度」，該題答

題選項為「非常用心」、「用心」、「有點用心」、「普通」、

「有點不用心」、「不用心」、「非常不用心」；增加之

題項置於第一題，其餘題項依次後推。 
4. 八類教學意見調查表中有關「教師在本課程的教學表

現不佳」與「教師在學期初時，是否提供學生完整的

教學大綱（含教學目標、進度及評量方式）」兩題項

作為問卷是否具備效度之篩選標準。 

執行情形：已修改 8 類調查表並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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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 98學年度第 1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由一：擬修訂本校教學意見調查表，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國立中山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準則」第七條第一項

規定，「…實習或實驗課程按課程時間表所列時數折半核計

為原則。任課教師非親自到場指導，則不得計入教師授課時

數內」。 

二、 建議增列2題「本課程之教師親自授課的頻率為：」和「若

填答教師未親自授課，請說明實際情況：」之題目，納入實

驗類和實習類之教學團隊敬業精神中，增列後之問卷如附件

二，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實驗類和實習類問卷增列 2 題「本課程之教師親自授課的

頻率為：（本課程教師按課程時間表所列時數折半核計為原則

授課）」和「若填答教師未親自授課，請說明實際情況：」之

題目，納入實驗類和實習類之「教師與教學團隊之敬業精神」

中，修訂後問卷如附件二。 
 
 



附件二 
國立中山大學教學意見調查表(實驗類) 

 

※說明： 
1.本教學意見調查表旨在瞭解學生對本課程與教學之整體評量，以利提升教學品質。 
2.本意見調查結果將於學期成績繳出後，再提供授課教師參考，敬請謹慎填答。 
3.本調查表中之「教學團隊」意指授課老師、督導、助教等參與本課程教學之校內外人員。 

 
一、學生態度： 
1.我填答本教學意見調查表的用心程度： 
  ○非常用心 ○用心 ○有點用心 ○普通 ○有點不用心 ○不用心 ○非常不用心。 
2.我在本課程用心學習的程度： 
  ○非常用心 ○用心 ○有點用心 ○普通 ○有點不用心 ○不用心 ○非常不用心。 
3.我在本課程「出缺席」的狀況是： 
  ○全勤 ○缺課 1 次 ○缺課 2 次 ○缺課 3 次 ○缺課 4 次以上。 
         
二、課程與教學：         

 極
度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極
度
不
同
意

4.教學團隊在開學初有提供完整的教學大綱與評分方式。 ○ ○ ○ ○ ○ ○ ○  
5.教學團隊會提供實驗教材與器材，並教導器材設備之使用。 ○ ○ ○ ○ ○ ○ ○  
6.教學團隊在本課程的教學表現不佳。 ○ ○ ○ ○ ○ ○ ○  
7.教學團隊會要求同學繳交實驗報告，並認真批閱。 ○ ○ ○ ○ ○ ○ ○  
8.本課程有注重上課場所及學習過程之安全防護。 ○ ○ ○ ○ ○ ○ ○  
9.教學團隊會要求學生了解實驗目的、理論基礎、方法與步驟。 ○ ○ ○ ○ ○ ○ ○  
10.本課程使我獲益良多。 ○ ○ ○ ○ ○ ○ ○  
11.學生實驗有疑問時，能得到教學團隊適切的指導。 ○ ○ ○ ○ ○ ○ ○  
12.本課程上課方式能讓學生了解實驗內容。 ○ ○ ○ ○ ○ ○ ○  
13.本課程內容及進度規劃適當。 ○ ○ ○ ○ ○ ○ ○  
14.教學團隊之整體教學表現值得讚許。 ○ ○ ○ ○ ○ ○ ○  
 
三、教學設備器材滿意度：  

15.學校對於實驗所需之儀器設備或用品，皆能正常操作並充分供應。 
  ○ 極度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普通  ○有點不同意  ○不同意  ○極度不同意 
16.每一位同學皆能有機會親自操作各項實驗。 
  ○ 極度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普通  ○有點不同意  ○不同意  ○極度不同意 
17.實驗場所環境設計合宜，適合進行實驗教學。 
  ○ 極度同意  ○同意  ○有點同意  ○普通  ○有點不同意  ○不同意  ○極度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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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師與教學團隊之敬業精神： 

18.本課程之教師親自授課的頻率為：（本課程教師授課按課程時間表所列時數折半核計為原則） 
○教師全學期皆「親自授課」。             ○教師全學期有 1 次「未親自授課」。 
○教師全學期有 2 次「未親自授課」。       ○教師全學期有 3 次「未親自授課」。 
○教師全學期有 4 次以上「未親自授課」。 

18-1.若填答教師未親自授課，請說明實際情況:(                                      ) 
19. 本課程之教學團隊準時出席授課的情形為： 
○教學團隊全學期「幾乎沒有」遲到。      ○教學團隊全學期「很少」遲到。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時」遲到。          ○教學團隊全學期「經常」遲到。 
○教學團隊全學期「幾乎都」遲到。 
20. 本課程之教學團隊授課與補課的現象為：  
○教學團隊全學期未曾有「缺課」，或任何缺課均有補足。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 1 次「缺課且未補課」。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 2 次「缺課且未補課」。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 3 次「缺課且未補課」。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 4 次以上「缺課且未補課」。 
21.教學團隊在學期初時，是否提供學生完整的教學大綱(含教學目標、進度及評量方式)？ 

○是 ○否 ○不知道。 

22.我是否會推薦他人修習本課程？○極力推薦 ○推薦 ○沒意見 ○不推薦 ○極度不推薦 
22-1.承上題，我會/不會推薦他人修習本課程原因是：(可複選) 

○教學團隊給分很高       ○本課程不具備實用性 
○本課程受用無窮         ○本課程對我的未來生涯很有幫助 
○本課程從不點名        ○本課程理論與實際兼俱 
○其他（請簡要說明） 

-------------------------------------------------------------------------------------------------------------------------- 
23.請寫下對本課程的心得與建議（同學陳述時，請勿使用情緒性詞句），可包括：教師或助教教學態度、

表達方式、教學方式、授課進度掌握、教材內容、講義及參考資料、教學媒體使用情形、教學評量、

教學輔助器材的運用（如教學影片、教學相關模型……等）、課內或補充教材之選擇、實驗設備…等：

(1)本課程優點： 

-------------------------------------------------------------------------------------------------------------------------- 
(2)建議改進意見： 

-------------------------------------------------------------------------------------------------------------------------- 
(3)其他意見： 

-------------------------------------------------------------------------------------------------------------------------- 
24.本課程之教學助理（TA）整體表現很稱職。 
 ○極度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極度不同意 ○無TA 
24-1.請簡述對於本課程 TA 之看法： 

（                                                                             ） 
 



 
附件二 

國立中山大學教學意見調查表(實習類)  
 
 
 

※說明： 
1.本教學意見調查表旨在瞭解學生對本課程與教學之整體評量，以利提升教學品質。 
2.本意見調查結果將於學期成績繳出後，再提供授課教師參考，敬請謹慎填答。 
3.本調查表中之「教學團隊」意指授課教師、督導、助教等參與本課程教學之校內外人員。 

一、學生態度： 
1.我填答本教學意見調查表的用心程度： 
  ○非常用心 ○用心 ○有點用心 ○普通 ○有點不用心 ○不用心 ○非常不用心。 
2.我在本課程用心學習的程度： 
○非常用心 ○用心 ○有點用心 ○普通 ○有點不用心 ○不用心 ○非常不用心。 
3.我在本課程「出缺席」的狀況是： 
  ○全勤 ○缺課 1 次 ○缺課 2 次 ○缺課 3 次 ○缺課 4 次以上。 

二、課程與教學：         
 極

度
同
意

同
意

有
點
同
意

普
通 

有
點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極
度
不
同
意

4.教學團隊能依據教學大綱授課，若有調整會告知學生。 ○ ○ ○ ○ ○ ○ ○  
5.本課程使我獲益良多（如專業知識、技能、態度或價值觀

等）。 
○ ○ ○ ○ ○ ○ ○

 

6.教學團隊在本課程的教學表現不佳。 ○ ○ ○ ○ ○ ○ ○  
7.教學團隊詳細批改學生實習報告/作業/考試。 ○ ○ ○ ○ ○ ○ ○  
8.教學團隊採用的教材，對本課程有幫助。 ○ ○ ○ ○ ○ ○ ○  
9.實習項目及內容能符合教學目標與教學大綱。 ○ ○ ○ ○ ○ ○ ○  
10.教學團隊能全程監督並適時指導學生實習。 ○ ○ ○ ○ ○ ○ ○  
11.教學團隊評量學生學習成果（如作業、測驗、報告、作品

展示、學習態度等），能反應出我在本課程的學習表現。 
○ ○ ○ ○ ○ ○ ○

 

12.教學團隊樂於與學生討論課業。 ○ ○ ○ ○ ○ ○ ○  
13.教學團隊之整體教學表現優異。 ○ ○ ○ ○ ○ ○ ○  
14.教學團隊教學態度認真。 ○ ○ ○ ○ ○ ○ ○  

三、教師與教學團隊之敬業精神： 

15.本課程之教師親自授課的頻率為：（本課程教師授課按課程時間表所列時數折半核計為原則） 
○教師全學期皆「親自授課」。             ○教師全學期有 1 次「未親自授課」。 
○教師全學期有 2 次「未親自授課」。       ○教師全學期有 3 次「未親自授課」。 
○教師全學期有 4 次以上「未親自授課」。 

15-1.若填答教師未親自授課，請說明實際情況:(                                      ) 
16.本課程之教學團隊準時出席授課的情形為： 
○教學團隊全學期「幾乎沒有」遲到早退。   ○教學團隊全學期「很少」遲到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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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團隊全學期「有時」遲到早退。       ○教學團隊全學期「經常」遲到早退。 
○教學團隊全學期「幾乎都」遲到早退。 
17.本課程之教學團隊授課與補課的現象為：  
○教學團隊全學期未曾「缺課」，或任何缺課均有補足。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 1 次「缺課且未補課」。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 2 次「缺課且未補課」。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 3 次「缺課且未補課」。     

○教學團隊全學期有 4 次以上「缺課且未補課」。 
18.教學團隊在學期初時，是否提供學生完整的教學大綱(含教學目標、進度及評量方式)？ 
  ○是 ○否 ○不知道。 

 
19.我是否會推薦他人修習本課程？○極力推薦 ○推薦 ○沒意見 ○不推薦 ○極度不推薦 
19-1 承上題，我會/不會推薦他人修習本課程原因是：(可複選) 

○教學團隊給分很高         ○本課程不具備實用性 
○本課程受用無窮          ○本課程對我的未來生涯很有幫助 
○教學團隊從不點名         ○本課程理論與實際兼俱 
○其他（請簡要說明） 

---------------------------------------------------------------------------------------------------------------------- 
 
20.請針對本課程之教學團隊的特定問題提出意見（同學陳述時，請勿使用情緒性詞句），可包括：表達

方式、講課速度、課程內容組織與系統、授課進度掌握、講義及參考資料、教學媒體使用情形（如教

學影片、教學相關模型，……等）。 
(1)教學團隊上課優點： 

---------------------------------------------------------------------------------------------------------------------- 

---------------------------------------------------------------------------------------------------------------------- 
(2)建議教學團隊改進意見： 

---------------------------------------------------------------------------------------------------------------------- 

---------------------------------------------------------------------------------------------------------------------- 
(3)其他意見： 

---------------------------------------------------------------------------------------------------------------------- 

---------------------------------------------------------------------------------------------------------------------- 
 
21.本課程之教學助理（TA）整體表現很稱職。 
 ○極度同意 ○同意 ○普通 ○不同意 ○極度不同意 ○無TA 
21-1.請簡述對於本課程 TA 之看法： 
（                                                                             ） 
 
 



國立中山大學98學年度第1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由二：擬修訂本校「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三），提請討論。 

說明：教務處「企劃組」與「教學發展與資源中心」已於 98 年 6 月 5 日校

務會議重整為教學發展中心和教學資源組，因教學發展中心承辦教

師評鑑等相關業務，故建議改由教學發展中心主管擔任委員。 

決議：通過（如附件三），提教務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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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中山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 
 

88.2.26 88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0.12.28 90 學年度第 90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6.9 94 學年度第 10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6.14 95 學年度第 11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3.20 96 學年度第 115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7.17 96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11 97 學年度第 11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1.9 98 學年度第 1 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瞭解本校學生對教師教學之建議，協助教師改進教學品質，特訂定「國立中

山大學教學意見調查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研議有關教學意見調查等

事宜。 
第二條 為執行教學意見調查施測結果之分析，並適時修訂問卷內容，特於教務會議下

設立「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以彙整及分析教學意見調查之事宜。 
第三條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由教務長、副教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主任、各學院（通識

教育中心）推選系所(組)學術主管代表與教師代表各一人，及校外專家一至三

人組成之。各學院（通識中心）代表之任期為兩年，當學術主管代表於任期中

卸任時，由續任主管遞補至任期屆滿為止。委員連選得連任。校外專家由教務

長遴聘之。 
第四條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並得視

需要邀請學生代表一至二人列席之。 
第五條 有關本校教學意見調查表類別、內容、實施方式及分數計算等原則性事宜，由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另定「教學意見調查實施細則」。 
第六條 教學意見調查實施對象原則上為全校所有課程。 
第七條 參與執行實施調查及作統計分析之單位或人員必須遵守保密原則。 
第八條 本實施辦法經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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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98學年度第1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案由三：擬將系所學程之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納入「畢業生對

系所與任課教師之回饋問卷」中，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現行「畢業生對系所與任課教師之回饋問卷」，如附件四。 

二、 98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各系所學程之必修科目表中，已明訂各系所

之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然兩者差異甚大，究以兩者一併

作調查抑或擇一作調查，請討論。 

三、 以中文系為例，如將該系教育目標納入後問卷如附件六，如將該系

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納入後問卷如附件七。 

決議：通過將系所學程之教育目標以及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納入問卷中。 

附帶決議：請教務處發函通知各系所學程，重整其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

力指標，兩者簡化至 10 項以內，並以中文敘述為主（英語授課

之系所不在此限）；另提供範本給各系所學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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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98學年度第1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提案單 
 

提案單位：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 

案  由：有關教師評鑑系統之教學態度採計課程類別，提請討論。  

說  明： 
一、95 學年度第一次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決議通過增加「教師教學態

度」指標，並於 96 學年度正式列為教師評鑑之參考指標。其 95-97
學年度教師教學態度題項整理如表一。 

  表一 95－97 學年度教學態度題項 

 

年度 類別 題項 
95 學年度 無分類 1. 若每堂課以 50 分鐘計，該堂課之授課教師遲到

早退現象 
2. 該門課之授課教師「未親自授課」的頻率 
3. 該門課之授課教師缺課之補課情況 

96 學年度 無分類 1. 該門課之授課教師未親自授課的頻率 
2. 該堂課之授課教師遲到早退現象 
3. 該門課之授課教師缺課之補課情況 

97 學年度 講授類 
1. 本課程教師未親自授課頻率 
2. 本課程教師遲到早退現象 
3. 本課程教師缺課且未補課情況 

音樂類 
體育類 
展演類 

研討類 1. 本課程教師遲到早退現象 
2. 本課程教師缺課且未補課情況 

演講類 無教學態度題項 

實驗類 1. 本課程教學團隊遲到現象 
2. 本課程教學團隊缺課且未補課情況 

實習類 1. 本課程之教學團隊遲到早退現象 
2. 本課程之教學團隊缺課且未補課情況 

二、96 學年度教學意見調查表僅一類問卷。惟 96 學年度第二、三次

「教學意見調查委員會」會議決議將問卷版本增加為「講授類」、

「體育類」「研討類」、「音樂類」、「實驗類」、「實習類」、「演講

類」、「展演類」共 8 類，並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 

三、現 8 類問卷中，教師評鑑之教師教學態度指標擬採計「講授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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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類」「研討類」、「音樂類」、「展演類」五類課程。其餘「實

驗類」、「實習類」因由教師領導之團隊進行，其問卷題項設計以

教學團隊為主；「演講類」通常聘請校外講員，無教學態度相關

題項，此三類課程擬不採計，提請討論。 

   表二  97 學年度教學意見調查表類別 

97 學年度 
 備註 

 教學意見調查課

程類別 擬採計項目 

講授類 v 

 
體育類 v 
研討類 v 
音樂類 v 
展演類 v 
實驗類  實驗及實習類課程由教師領導之團隊

進行 實習類  

演講類  
演講課通常聘請校外講員，無教學態度

相關題項。 

決議： 

1. 通過 98 學年度教師評鑑之教師教學態度指標採計 97 學年度教學意

見調查「講授類」、「體育類」「研討類」、「音樂類」、「展演類」五類

課程。 
2. 因本次委員會修訂通過將「本課程之教師親自授課的頻率為：（本課

程教師按課程時間表所列時數折半核計為原則授課）」和「若填答教

師未親自授課，請說明實際情況：」之題目，納入實驗類和實習類

之教師與教學團隊敬業精神中。自 99 學年度起教師評鑑之教師教學

態度指標採計教學意見調查中「講授類」、「體育類」「研討類」、「音

樂類」、「展演類」、「實驗類」、「實習類」七類課程（「演講類」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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